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
 2025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缓考申请表
	学号
	
	姓名
	
	年级
	
	专业
	

	缓考科目
	
	任课教师
	

	申请缓考原因：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日期：


	辅导员老师意见：

辅导员老师签名：        日期：


说明：
1、 如遇特殊情况来不及办理缓考手续的学生需先电话向辅导员请假，后及时补办缓考申请，同时附上相关证明（如学校指定医院的医生证明等）。
2、 未经批准而未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，一律按缺考处理，成绩以“旷考0”计入。

3、 除身体原因外，不能以没复习好为由申请缓考。

4、 因考试安排冲突填写此表并冲突课程考试信息（可截图）上传教务系统申请，不需找任课老师及辅导员签名，由教务老师直接系统复核审核。
